
东南大学研究生课程选课及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课程及其教学组织实行校、院（系、所）
二级管理，研究生院除负责课程总体安排以外，主要负责公共
课教学组织与管理，专业课主要由开课的院（系、所）负责组
织安排。 

第二条  我校研究生课程分为博士研究生课程和硕士研
究生课程，课程编号第一个字母分别以 B 和 S 表示。 

第三条  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新生在导师的指
导下制定培养计划，并在网上慎重提交经导师同意的培养计划。
研究生每学期要进行网上选课（除按规定批准免修的课程外），
所选课程应在当年开课目录范围内且须与本人提交的培养计
划一致。若所选学位课程不在培养计划内，即培养计划需要变
更，必须填写《研究生培养计划变更申请表》，经导师签字（盖
章）同意，交研究生院备案后才能更改。 

第四条  研究生所选课程经过学习并考试（考查）及格者，
方能取得该课程的学分。对未进行网上选课的研究生，任课教
师不得自行同意其参加考试，所取得的考试（考查）成绩也不
予认可。 

第五条  每学期研究生所选课程要达到一定的人数才能
开课，硕士生课程选课人数在 10 人以下，博士生课程选课人
数在 5 人以下的要经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决定是否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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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选课管理

第六条  博士生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课程学习计划，修满
学分。硕士研究生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学位课程学习计划，在
一学年半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计划。 

第七条  新生第一学期须在网上提交培养计划并打印一
式三份，经导师签字同意后交导师、院（系、所）研究生教务
秘书各一份，另一份务必自留，待毕业时装入本人档案材料袋；
每学期须在网上提交选课单并打印一式两份，交导师签字同意
后，一份交院（系、所）研究生教务秘书备案，另一份务必自
留（注：打印出的培养计划和每学期的选课单都须经导师签字
后才能生效）。 

第八条  每学期研究生网上选课的具体时间安排，研究生
院将在网页上及时公布。 

第九条  研究生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按时缴纳学费和住
宿费。学生如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将不能选课。 

第十条  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后在网上选定的课程，原则上
不得无故变动。个别因课程停开、上课时间变更等原因造成其
选课冲突需要改选、退选或补选课程者，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
书面申请，并经导师签字同意后到研究生院办理，逾期不予办
理。所选课程如果放弃或不参加考试则按照《东南大学研究生
成绩考核办法》有关规定按“零分”记入成绩档案，并注明“旷考”。
未网上选课而参加考试者所得成绩无效，不予登记。 

第十一条  研究生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他人帐号及密码进
入系统，代替他人选课。违反规定者，将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第十二条  研究生应在本校选修课程，少数课程必须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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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选修者，应经导师及院（系、所）负责人同意，并报研究生
院审批。考试合格后，根据开课院校主管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和
原始试卷，本校可承认其学分，上述手续不完备者，不能取得
相应的学分。经研究生院批准的校际互选课程为正常选课，不
属于旁听课程。 

第十三条  博士生经导师同意可选修硕士生课程（不超过
两门），选修跨一级学科的硕士生课程计一半学分，选修本专
业硕士生课程不计学分。 

第十四条  研究生课程考试不及格的，可以办理重修。重
修的课程不能在网上选课，需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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